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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000958   股票简称：东方能源   公告编号：2020-053 

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

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2020年 9月 19日发出书面通知，

会议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上午 10 时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。会议

应参加董事 9名，亲自参加会议并有表决权的董事有李固旺先生、

王振京先生、高长革先生、沈锐先生、李庆锋先生、谷大可先生、

夏鹏先生、张鹏先生、朱仕祥先生共计 9名。本次会议符合《公

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

人员列席了会议。会议由李固旺先生主持，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

下议案： 

一、《关于公司子公司参与发起设立南网大湾区基金暨关联

交易的议案》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） 

公司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

家电投资本控股”）拟与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南网资本”）及其下属子公司南网建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南网建鑫”）以及其他投资人共同出资，设立南网大湾

区能源科技创新（广州）基金（暂定名，最终以工商核名为准，

以下简称南网大湾区基金）。基金规模暂定为人民币49.5亿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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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国家电投资本控股认缴基金的出资额为人民币4.93亿元。该

事项构成关联交易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

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关于公司子公司

参与发起设立南网大湾区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0-052）。 

该议案为关联交易，李固旺先生、王振京先生、高长革先生、

朱仕祥先生、李庆锋先生为关联董事，回避表决。上述5名董事

回避后，公司4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了该项议案。 

独立董事对此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：公司与

南网资本及其下属子公司南网建鑫以及其他投资人共同设立南

网大湾区基金，投向聚焦能源主业，立足优良的产业土壤，在投

资、整合、创新方面均具备很强的落地性和可延展性，是响应国

家号召，汇聚资本力量全力支持粤港澳大湾区的有力举措，符合

公司的利益。与南网资本共同投资的行为属于关联交易，所涉及

的关联交易是公开、公平、合理的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

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；本次设立基金的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

程序是合法的，公司关联董事就相关的议案表决进行了回避，符

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。同意该项关

联交易。鉴于此，同意《关于公司子公司参与发起设立南网大湾

区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 

同意 4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 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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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
二、《关于聘任朱仕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》 

公司董事会聘任朱仕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

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关于聘任公司副

总经理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54）。 

独立董事对此发表意见认为：经认真审查朱仕祥先生的个人

履历等相关资料，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具备担

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能力，能够胜任公司相应岗位

的职责要求。朱仕祥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

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规

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，以及被中国证监会

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者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，亦不存在被列

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。本次聘任朱仕祥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

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

因此，我们一致同意聘任朱仕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。 

同意 9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 票。 

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年 9月 30日 


